经济学院教师岗位考核与聘任条件

经学院岗位聘任委员会和学院党政联席会议研究决定，申报岗位聘任的教师，应具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和职业道德，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忠诚人民教育事业，身体健康，能坚持正常工作。各级岗位申报条件如下：
一、B1 、B2竞聘条件
1．原则上，院士应聘在B1级岗位；聘期内的省特级专家、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求是特聘教授、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结题良好及以上且现教学科研业绩突出者、其他教学科研业绩突出者等可聘在B2级及以上岗位。
2．教授职称，其他教学科研业绩突出者，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⑴重要学科带头人，在学科建设中作出重要贡献；
⑵教学达到学院规定的教学时数要求，教学效果好； 
⑶科研业绩突出，在本学科领域、国内外具有很高的影响；
⑷承担院系规定和分配的社会工作。
二、B3竞聘条件
１．教授职称，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⑴学科带头人或重要的学术骨干；
⑵教学达到学院规定的教学时数要求，教学效果优良；
⑶科研业绩突出，在本学科领域、国内外具有较高的影响，发表SSCI、SCI、权威期刊论文2篇及以上；或发表SSCI、SCI、权威期刊论文1篇及以上，发表一级期刊论文1篇及以上；或发表一级期刊论文3篇及以上；或发表一级期刊论文2篇及以上，且教学工作量很大，评价好；或发表一级期刊论文1篇及以上，且主持省部级及以上项目立项，且教学工作量很大，评价好；或获省部级三等及以上成果奖，主持省部级项目立项； 
⑷承担学院规定和分配的班主任、德育导师等社会工作。
三、B4竞聘条件
１．教授职称，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⑴重要的学术骨干，在学科建设中做出较大的贡献；
⑵教学达到学院规定的教学时数要求，教学效果优良；
⑶科研业绩好，在本学科领域、国内外具有一定的影响，发表SSCI、SCI、权威期刊论文1篇及以上；或发表一级期刊论文2篇及以上；或发表一级期刊论文1篇及以上，且教学工作量很大，评价好；或发表一级期刊论文1篇及以上，且主持省部级及以上项目立项；或获省部级三等及以上成果奖，主持省部级项目立项；主持省部级及以上项目立项，且教学工作量很大，评价好；或出版专著1部及以上，且教学工作量很大，评价好； 
⑷承担学院规定和分配的班主任、德育导师等社会工作。
２．副教授职称，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⑴优秀的副教授、重要的学术骨干；
⑵教学达到学院规定的教学时数要求，教学效果优良；
⑶科研业绩好，在本学科领域国内外具有一定的影响，发表SSCI、SCI、权威期刊论文2篇及以上（其中应有SSCI、SCI收录的论文１篇），且获省部级三等及以上成果奖，且主持国家级项目立项，具有较高的国际化潜质和水平；
⑷承担学院规定和分配的班主任、德育导师等社会工作。
四、B5竞聘条件
１．教授职称，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⑴重要的学术骨干，在学科建设中做出一定的贡献；
⑵教学达到学院规定的教学时数要求，教学效果优良；
⑶科研业绩好，在本学科领域、国内外具有一定的影响，发表SSCI、SCI、权威期刊论文，或发表一级期刊论文1篇及以上；或获省部级三等及以上成果奖，或主持省部级项目立项；或发表核心期刊论文1篇及以上，且教学工作量大，评价好；或出版专著1部及以上，且教学工作量大，评价好；
⑷承担学院规定和分配的班主任、德育导师等社会工作。
２．副教授职称，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⑴教学达到学院规定的教学时数要求，教学效果优良；
⑵科研业绩好，在本学科领域、国内外具有一定的影响，发表SSCI、SCI、权威期刊2篇及以上；或发表SSCI、SCI、权威期刊1篇及以上，且主持国家级项目立项；
⑶承担学院规定和分配的班主任、德育导师等社会工作。
五、B6竞聘条件
１．教授职称，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⑴教学达到学院规定的教学时数要求，教学效果优良；
⑵科研业绩好，在本学科领域、国内外具有一定的影响；
⑶承担学院规定和分配的班主任、德育导师等社会工作。
２．副教授职称：
1.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⑴教学达到学院规定的教学时数要求，教学效果优良；
⑵科研业绩好，在本学科领域、国内外具有一定的影响，发表SSCI、SCI、权威期刊论文；发表一级期刊论文2篇及以上；或发表一级期刊论文1篇及以上，且主持省部级以上项目立项；或横向课题经费全院前1-2名； 
⑶承担学院规定和分配的班主任、德育导师等社会工作。
2. 或教学工作量在本系领先，教学效果优良；或获得省部级以上教学成果奖（排名参照科研获奖的排名要求）。
六、B7竞聘条件
１．副教授职称：
⑴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①教学达到学院规定的教学时数要求，教学效果优良；
②科研业绩好，发表一级及以上论文；或主持省部级项目立项；或主持重大横向项目立项； 
③承担学院规定和分配的班主任、德育导师等社会工作。
⑵或教学工作量很大，教学效果优良；或获得省部级以上其他教学成果奖（排名参照科研获奖的排名要求）；或获得校级教学成果奖（排名第一）。
２．讲师职称，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⑴教学达到学院规定的教学时数要求，教学效果优良；
⑵科研业绩好，发表SSCI、SCI或权威期刊论文；
⑶承担学院规定和分配的班主任、德育导师等社会工作。
七、B8竞聘条件
１．副教授职称：
⑴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①教学达到学院规定的教学时数要求，教学效果优良；
②科研业绩好，发表一级及以上论文，或主持省部级及以上项目立项，或获得省部级三等及以上成果奖；或发表论文，且出版专著1部以上；
③承担学院规定和分配的班主任、德育导师等社会工作。
⑵或教学工作量很大，教学效果优良；
２．讲师职称，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⑴教学达到学院规定的教学时数要求，教学效果优良；
⑵科研业绩好，发表一级及以上论文2篇；
⑶承担学院规定和分配的班主任、德育导师等社会工作。
八、B9竞聘条件
１．副教授职称，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⑴教学达到学院规定的教学时数要求，教学效果优良；
⑵有一定的科研业绩；
⑶承担学院规定和分配的班主任、德育导师等社会工作。
２．讲师职称：
⑴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①教学达到学院规定的教学时数要求，教学效果优秀；
②有一定的科研业绩；
③承担学院规定和分配的班主任、德育导师等社会工作。
⑵或教学工作量较大，教学效果优良；
九、B10竞聘条件
讲师职称，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1.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⑴教学达到学院规定的教学时数要求，教学效果优良；
⑵发表核心期刊及以上论文或作为主要成员参与省部级及以上项目立项；
⑶承担学院规定和分配的班主任、德育导师等社会工作。
2.或教学工作量较大，教学效果优良；
十、B11--B13竞聘条件
讲师职称，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⑴教学达到学院规定的教学时数要求，教学效果优良；
⑵有一定的科研业绩；
⑶承担学院规定和分配的班主任、德育导师等社会工作。
十一、其他
1.兼顾聘岗人员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学科建设等方面的历史贡献和最新表现（主要指发表权威及以上论文、获省部级二等奖及以上、国家重点以上项目、国家教改项目、国家百篇优博论文获得者及指导老师等）；
2.以上各级别的岗位申报过程中，均指第一或通讯作者的成果。对以第二、第三作者发表的成果在评聘中将作适当参考，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
3.一项国家社科基金（国家自科基金项目）在竞聘条件中可等同于一篇权威论文。
4.在各岗位名额充足的条件下，岗位聘任委员会可根据申报者的学术影响力择优聘任。
    5.出现教学事故、职业道德和学术规范等问题的应聘人员，根据情节轻重给予相应的岗位降级。

